


抄送：梁震副书记， 会长、 副会长， 监事长、 副监事长， 厅律管处

广东省律师协会秘书处 2019年9月11日印发

- 2 -



广东省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规范化建设规定
(2019年8月14日厂东省律师协会十一 届十四次理事会议

通过）

第 一条为促进律师事务所规范化管理， 切实加强律师事务

所办公场所建设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事务所

管理办法》《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则（试行）》和《广东省律师

协会章程》有关规定， 结合实际， 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广东省各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建设。

第三条律师事务所负责本所的办公场所建设。 本会和市级

律师协会加强指导所辖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建设，并适时开展检

查督促工作。

第四条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建设应当满足律师执业所需最

基本的要求，其氛围和格调应当符合律师行业所具有的政治属性

和专业属性， 不得宣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错误言论，不

得宣扬
“

金钱至上
”

的错误思想， 不得窝藏黄赌毒， 不得宣扬封

建迷信， 即办公场所应展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风貌。

第五条律师事务所办公场所建设按以下规定执行：

（一） 律师事务所要有固定、 独立、 便民的办公场所。 办

公场所应相对独立， 避免与其他公司、 企业或机构混用。 在办公

场所门口要悬挂招牌。招牌上标明律师事务所规范名称。设立党

组织的， 要加挂规范的党组织牌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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